

合同编号：


技术服务合同


      项目名称：丰台区初中学习方式变革研究项目 
      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学院    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北京师范大学          
  签订时间：         2025.12                
签订地点：   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学院       
有效期限：       2025.12-2026.12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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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说 明
    
一、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，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。
    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（受托方）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（委托方）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。
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
在“委托方”、“受托方”项下（增页）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
托人。
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作为本合同
的组成部分。
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注
明“无”等字样。










技术服务合同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学院           
住  所  地： 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43号院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钟 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张丽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43号院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010-63448906   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  
电子信箱：    kysjyxh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北京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所  地：   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于吉红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朱旭东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     
电    话： 010-58806512   传    真：  010-58804318       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jinlinly_0129@bnu.edu.cn            
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丰台区初中学习方式变革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进行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：
1．技术服务的目标：2025年是丰台教研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收官，也是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。为巩固前期工作成果并实现更高水平的教育创新，落实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年）》，进一步强调教师队伍的专业化与创新能力建设，呼应丰台区“项目学习区域整体改革先行试验区”工作的深度推进需求。
2．技术服务的内容：
顶层设计丰台教研“十五五”发展建设规划，培养卓越领军型教师队伍，全面提升丰台区域整体改革的内涵成效。甲方委托乙方在甲方所辖区域内，科学调研、客观分析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区县基础教育发展经验，形成丰台教研“十五五”规划初稿，在此基础上，充分听取基础教育领域国内外学者和专家意见，补充修订，形成《丰台丰台教研“十五五”规划》终稿，为丰台贯彻落实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－2035年）》描绘科学有效的路线图，促进丰台基础教育均衡高质发展。围绕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的重大问题，组织35名教师开展教育理论深化指导、教育教学课题研究、名家论坛研讨对话、区域教育发展示范引领和教育实践交流创新等系统研究活动，帮助学员教师梳理凝练其教育教学思想、转化并推广教育教学思想研究成果、提升教育教学创新能力、扩大教育领域专业的影响力和引领力，助力学员教师涵养和综合素质再次进阶提升，发挥其在丰台区、在北京市的专业引领作用。
3．技术服务的方式：
线上网络与线下实体教学指导相结合。若由于疫情等不可抗力的因素，经双方协商可将线下指导改为线上网络指导。
第二条 乙方需完成的技术服务项目：
（1）面向丰台区不同群体的调研问卷设计、访谈提纲设计、座谈提纲设计、形成数据分析报告；组建专家团队开展反复论证，形成《丰台教育学院“十五五”发展建设规划》；
（2）完成35名教师“学术研究力”、“学术产出力”、“学术服务力”、“学术交流力”四大模块的结构化设计和系列研究指导。指导35名教师完成一项研究设计、一篇论文（或一本专著）、一场学术报告或专题讲座、以及一个专题的课程资源开发。
第三条 甲方须提供的协助和必要条件：
1．提供工作协助：
（1）负责各项调研、研究指导工作的组织和实施；
（2）协助乙方完成必要的资料（包括录像、指导方案及PPT等）收集、测评和访谈工作。
2．提供工作条件：
（1）为乙方提供线下指导的场地；
（2）线下指导如需进行直播，需提供直播和录像服务。
第四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
1.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（1）甲方有权经与乙方沟通，检查乙方的服务履行情况，并据此向乙方提出修改建议；
（2）甲方应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。
2.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（1）乙方应按合同要求提供相应服务，发生任何服务的变更均须提前向甲方提交书面说明；
（2）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时支付服务费用。
第五条 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
1.合同总金额 190 万元/年（大写： 壹佰玖拾万元 ），明细如下：
《丰台教育学院“十五五”发展建设规划》（含专家费、交通费等） 40 万元（大写： 肆拾万元 ）；35名卓越领军型教师研究指导 150 万元/年（大写： 壹佰伍拾万元 ）。
[bookmark: _Hlk101874383]2.签订合同后的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账户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%，即 190 万元整（大写： 壹佰玖拾万元 ）。乙方收款后5个工作日内需向甲方提供等额合规发票。
乙方账户信息：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北京文慧园支行        
户名：北京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北京新外大街19号               
帐号：3402 5601 52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六条 双方应遵守的保密义务
1.保密内容：实施本项目而产生的各种指导手册和方案、项目资料、测评工具、专家信息、学校信息、教师信息、学生信息、家长信息、数据及分析结果、合同条款、价格信息等，未经对方书面同意，任何一方均不得将上述机密信息泄露给第三方。
2.涉密人员范围：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各方单位、关联单位及其相关人士。相关人士包括但不限于各单位的管理人员、教研员、校长、教师、学生、雇员。
3.保密期限：本合同如有任何部分被视为无效或不可执行，均不影响保密条款的有效性。本协议保密条款之时效将不受本协议有效期的影响，本保密条款将长期有效。
4.保密责任：合同一方违约泄露对方商业秘密造成损失，需要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。
第七条 知识产权归属
因实施本合同而产生的指导手册和方案、项目资料、测评工具的所有权归双方所有，甲方作出实质性贡献的参与者享有署名权。其他成果如教学课例视频、研讨会视频、评价报告、过程数据等归双方共同所有。
第八条 项目联系人
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 张丽莉（15210723801）        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乙方指定 侯淑晶（010-58806512）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：
1．负责沟通协调工作任务和进展；
2．负责安排组织项目相关调研座谈、指导活动和会议；
3．负责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。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
第九条 合同期限
本协议有效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。经双方同意，可续签本协议。
第十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, 如协商不成的，由甲方住所地法院管辖。
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  陆  份，双方各执  叁 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十二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（以下为签署页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    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  　　　      　（签名）　
    盖章日期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北京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     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  　　      　　（签名）
     盖章日期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


